附件1

关于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和

青少年“机器人竞赛”的通知
各市（州）科协、仁怀市、威宁县科协：

由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首届贵州省“青少年科技节“将于2015年3月底举行。为了进一步丰富此次大赛，紧跟时代步伐，同时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科普热情，现将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和青少年“机器人竞赛”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

（一）主题、目的与内容

为拓展创新大赛的影响力及覆盖面，也为了贵州科技馆展品的多元化，特增设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。发掘适合科技馆展示的优秀科普作品，寻找科普展品的创新与灵感，推动科技馆设计进步，搭建交流平台，促进创新产品及创意的现实转化与深度开发。评选出适合科技馆的好创意、好作品，再由贵州科技馆组织人员进行深化设计，制作成科普展品，置于贵州科技馆向公众展示，推动科技馆创新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要求

全省竞赛在各市（州）每年组织竞赛的基础上举办，由地区推荐参加全省竞赛。各市（州）组织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,严格规范竞赛工作, 注重青少年科学探索和创新实践基础能力的培养。倡导青少年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，主动探究身边的科学问题。鼓励和发掘青少年中质朴的原始创新意识，强调和提倡青少年去主动发现、自主研究、自主创新。各地竞赛组织机构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规范竞赛工作，确保竞赛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申报作品要求

1、作品可以是实物、图形、或模型能体现创意创新，也可以是概念性创意。

2、参赛者需要确保参赛作品的原创性，无仿冒和抄袭；

3、参赛作品不得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。（若参赛者不具备上述资格，或在参赛资格方面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主办方有权在任何阶段单方面取消该参赛者的参赛及获奖资格。）

（四）评选办法

1、初评：根据申报情况，选出符合科技馆要求的作品进入终评。

2、终评：聘请相关专家，通过评审委员会评选出获奖作品。

（五）奖项设置   

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5名，优秀奖：10名。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及相应的奖品。

备注：为了保证奖项的质量、奖项允许空缺。解释权归承办方所有。

（六）知识产权

    获奖者需按《见附件3》签署《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获奖承诺书》。贵州科技馆拥有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，并对获奖作品拥有并不限于展览权、印刷权、发表权和宣传权等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
（七）申报和组团

1、申报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不收报名费；

2、申报分成人组（22岁以上）、学生组（22岁以下含22岁），不分学科；

3、申报单位可以个人申报，也可集体申报，集体申报人员不得超过3人；

4、申报单位统一向各市（州）进行申报；
5、申报时间: 各市（州）收集汇总后，统一于2015年3月13日17：00前（过期不予评审）以电子版形式上报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办公室，联系人：曾艳。电话：0851-85832651传真：0851-85830198 电子邮件：347149607@qq.com（邮件标题注明“2015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）；

6、已在“青少年创新大赛”里，针对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进行申报的作品，无需重复申报；

7、第一届贵州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项目申报书（详见附件2）；

二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

（一）竞赛目的

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以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、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为目的，是一项将知识积累、技能培养、探究性学习融为一体，面向广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的科学普及性活动。
   （二）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

承办单位：贵州科技馆、贵州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

协办单位：贵州万事兴科技有限公司

（三）比赛项目

1、竞赛单元：

①、综合技能机器人竞赛

②、FLL工程挑战赛

③、足球机器人竞赛

④、能力风暴 WER-J机器人普及竞赛

⑤、机器人搭建赛

2、机器人技能演示单元（不进入参赛申报范围）

①、WER能力挑战演示

②、人形机器人挑战演示

（四）竞赛对象及组团方式

凡竞赛前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均可参加本次竞赛活动，各市（州）代表队参加竞赛活动。各参赛代表队以本市(州)学校名称命名。

参赛队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组别组建，不允许跨组别。

参赛队人数规定：教练员一名、参赛队员二至三名。

（五）奖项设置

各竞赛项设置：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。根据竞赛结果，择优推荐获奖优秀项目参加全国竞赛。
（六）参赛培训及申报

1、各市（州）申报名额不限。
2、教练员竞赛规则培训时间（见附件5）。
3、申报时间：即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截止。
4、申报方式：以电子邮件(申报书见附件4）上报贵州科技馆培训部 。 
联系人：韩涛       
电  话：0851-85832733

电子邮箱：1679872909＠qq.com  

5、若竞赛项目申报队伍少于3支代表队，该项竞赛取消。
